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董宪民

罹患 “烟雾病” 的王先生

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在上海某
医院进行手术， 术后恢复情况

良好。 谁料 3 ?后， 王先生病

情突然恶化 ， 经抢救无效死
亡 ， 死亡原因为 “心源性猝

死”。

患方对死因有异议， 医方

告知可以通过尸检以确定死

因， 患方同意后又反悔。 普陀
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指

派调解员赴现场疏导， 患方表
示将理性维权。

后经调解员耐心劝说， 经

过多轮协商， 医院一次性补偿
患者家属人民币 250000 ? ，

纠纷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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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顺利病情好转

莫名猝死引发纠纷

2019 年年中， 王先生莫名其

妙地出现口舌麻木、 右侧肢体无力

的症状， 经当地医院头颅 MRI 检

查示“左侧脑梗塞”， 经药物治疗

好转后， 行脑血管造影示“烟雾

病”。 2019 年 10 月， 王先生在某

医院进行“左侧开颅搭桥手术”，

术后恢复良好， 主刀医生嘱咐， 1

年后再进行“右侧开颅搭桥手术”。

2020 年 9 月， 王先生按医嘱找到

主刀医生， 因某医院没有床位， 主

刀医生推荐王先生至上海某医院手

术， 仍由他主刀。 2020 年 9 月 10

日， 医院以“烟雾病” 为诊断将王

先生收治入院。

王先生入院后， 医院一方面完

善各项检查， 一方面等待主刀医生

安排手术。 2020 年 9 月 18 日， 主

刀医生在医院为王先生进行手术，

手术顺利， 术后转入 NICU 监护，

恢复情况良好， 医生也准备 9 月

21 日巡房结束后将其转入普通病

房医治。

但 9 月 21 日凌晨约 0： 50，

王先生突然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血氧饱和度下降， 12 分钟后神经

外科主治医师到场， 经对症治疗，

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会诊， 多轮循

环 2 个余小时抢救后， 王先生呼

吸、 心跳、 心音、 大动脉搏动消

失， 经家属同意后放弃抢救， 宣布

临床死亡， 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

死”。

亲戚认定医院有错

调解员耐心释理

王先生的妻子罗女士及其他亲

戚对医院给出的死因诊断不予认

同。 医院一方面根据国务院 《医疗

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告知其可

对王先生进行尸检； 另一方面在与

死者亲属的接触中， 了解到王先生

的母亲两年半前亡于心脏猝死。

医院告诉罗女士， 尸检一方面

可以确定王先生死因， 另一方面还

可以确定该死因是否具有遗传性。

若有， 再通过 DNA 检测， 确定传

男还是传女， 可尽早采取干预措

施， 防止类似悲剧发生。 罗女士听

医院分析得有道理， 思考再三， 终

于在尸检申请表上签名。

然而， 在老家的王先生的父亲

王老伯， 不忍心儿子再遭受更多的

痛苦， 坚决不同意尸检。

患方有亲戚指责医院病人死了

才通知家属， 要求医院承担全部责

任。 医院急忙报警， 区治安支队和

属地派出所迅速出警处置， 同时将

警情通报给医调委。 医调委接到警

情通报后， 第一时间指派调解员赶

到医院开展现场疏导工作。

调解员首先安抚患方的情绪，

对患方遭遇表示同情， 但是一味的

吵闹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调解员向

患方家属介绍了纠纷的解决途径，

医患双方可以通过自愿协商、 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和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合法解决。

调解员还分析了人民调解常有

两种调解方式的利弊： 一是清楚调

解法， 即通过尸检、 专家咨询等程

序， 厘清医方责任， 按程度责任处

理。 弊是耗时太长； 二是模糊调解

法， 即不厘清医方责任， 双方谈妥

即可。

患方表示要回去商量一下， 并

表示将理性维权， 再不会做出格的

事， 也为以后成功调解纠纷打下了

基础。

双方互谅互让

纠纷成功化解

此后， 王先生的父亲王老伯终

于来到上海， 医患双方申请调解。

调解员在医院召开调解会， 会上，

患方坚持解决纠纷， 不进行尸检，

但不肯提出具体数额， 反而要医方

体现诚意， 给出赔偿数额。 医方则

坚持人道主义补偿 3-5 万元， 翁

媳二人不能接受。

医调委开展背对背调解， 劝说

医方代理人， 考虑到患者术后 2 日

凌晨猝死， 根据上述有限的资料信

息， 不能完全排除与手术的关联，

也不能完全排除术后监护上的问

题。 据此， 调解员劝说翁媳二人，

根据患者死亡前的表现“语言欠

清， 部分能按吩咐动作， 心率、 呼

吸加剧， 血压、 血氧饱和度下降”，

更像一个急性缺氧导致神经功能下

降的表现， 在没有尸检的情况下，

“心源性猝死”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死亡诊断。

经调解员做工作， 王罗翁媳终

于提出索赔 30 万元的诉求， 在调

解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经过多轮

协商， 医院作出大幅让步， 双方终

于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纠纷

得到化解。

【案例点评】

本案例为冲突比较激烈的医疗

纠纷， 最终得以化解的关键是疏堵

结合。

一方面 ， 给患方分析法律后

果， 提醒患方一意孤行将会付出沉

重的代价 ， 引导患方做出理性选

择 ， 为接下来的矛盾化解打下基

础。 另一方面， 在双方就赔偿数额

差距过大的情况下， 调解员采取调

解导向控制， 通过分析无理漫天要

价不利于调解， 耗时长、 精力消耗

大、 耗费成本高等信息， 使当事人

意识到， 调解失败可能因小失大，

从而权衡利弊做出取舍， 最终提出

合理的赔偿要求。

术后心源性猝死 如何理性维权
普陀区医调委竭力斡旋化解医疗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张某某
在上班期间不慎摔倒受伤， 后

经医院确诊为右三踝骨折， 需

进行手术装钢钉， 随后张某某
住院治疗。 张某某出院后， 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再次住院并
进行第二次手术 ， 将钢钉取

出。 两次医药费用均由公司支

付， 张某某一方认为此次伤害
属于工伤， 要求公司对受伤一

事进行工伤赔偿。 双方协商无
果后， 向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调

委会申请调解。

【调解过程】

接到调解申请后， 调解员对事

件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首先区分此

案是工伤纠纷还是雇佣损害赔偿案

件， 从而进行双方的责任划分。 在

了解案情的过程中， 调解员了解到

张某某与某公司的雇佣关系是我国

劳动法调整的劳动法律关系。 在张

某某提供双方劳动关系证明后， 有

关双方的工作性质确属工伤赔偿范

围这一情况也得到了另一方某公司

的确认， 因此， 这确属一起工伤赔

偿纠纷。 某公司应当对张某某做出

赔偿。 在对于这件事的调解中， 双

方对于此事的看法基本一致， 而调

解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于损害赔偿

金额的认定， 因此， 要想调解顺

利， 需要双方在金额上做出让步。

调解员清楚双方态度后， 知道

了进行工伤赔偿是双方共同的处理

意思， 只不过是在赔偿金额上有了

分歧。 在调解员的组织召集下， 双

方面对面进行针对工伤赔偿问题的

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 张某某坚决

要求公司赔偿因此次伤害造成的所

有损失， 包括误工费、 医疗费、 护

理费等费用， 费用合计 20 万元。

对此， 某公司并不认可， 认为张某

某在故意扩大此次伤害带来的损

失， 属于敲诈勒索。 调解一度陷入

僵局。

眼看调解面临困境， 调解员决

定改变调解方法， 分别单独与张某

某和某公司沟通。 调解员告诉某公

司， 如果态度继续强硬下去， 涉及

劳动关系的纠纷对公司声誉影响很

大， 若是因调解不成员工转而选择

劳动仲裁， 到时候公司面临的就不

止这些赔偿费用， 涉及的律师费

用、 出庭参加仲裁等都要耗费许多

精力， 因此得不偿失。 而对于张某

某一方， 调解员也指出张某某所提

出来的赔偿费用确实有不合理的地

方， 并且一些诉求并没有单据等证

据进行支撑， 因此建议其退让一

步， 减少索赔金额。 经过调解员耐

心细致的沟通与劝说， 最终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双方就此事不再追究对方的任何责

任， 至此纠纷圆满解决。

【案例点评】

虽然此次纠纷是一起普通的工

伤赔偿纠纷， 但在现实生活中， 诸

如此类的工伤赔偿纠纷屡见不鲜。

工伤赔偿案件首先需要认定员工与

用人单位间的用工性质， 特别是要

分清是工伤纠纷还是雇佣损害赔偿

案件。 两者的赔偿程序和标准有较

大的区别， 赔偿金额也有差距。 劳

动纠纷应先申请工伤认定， 再依法

申请作出劳动能力鉴定， 就鉴定结

论要求赔偿， 协商不成提起劳动仲

裁。 需要员工一方出具劳动关系证

明才可以按照工伤进行处理， 起诉

的对象是单位。 而属于临时性的劳

务、 雇佣行为， 由雇主承担一定赔

偿责任， 协商不成可以直接起诉要

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相关

规定， 必须到当地劳动部门申请工

伤认定， 这是所有问题的前提， 不

申请工伤认定， 就无法通过工伤获

得赔偿， 如果单位不申请的话， 职

工个人就必须在受伤之日起一年内

申请。 被认定为因工受伤， 等伤情

稳定后可以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鉴

定工伤等级， 然后按照伤残等级计

算伤残赔偿数额； 如果用人单位不

履行上述的义务， 工伤职工可以到

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直接去劳

动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申请， 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上班期间不慎摔伤 损害赔偿如何认定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调委会耐心化解一起工伤赔偿纠纷

资
料
图
片


